
重庆市拥军优属工作若干规定

(1998年11月16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44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拥军优属工作，支持国防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国家其他有关规
定，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
民，应依照本规定履行拥军优属的职责和义务。

第三条 各级政府应把拥军优属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作为领导任期目标责任的内容，切
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以下简称双拥)机构和制度。教育、文化、新
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把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经常化、栏目化，不断增强全民国
防观念，推动拥军优属深入持久地开展。

第四条 各级政府和部门、社会各界应大力支持、配合军队(含武装警察部队，下同)完
成军事训练、战备执勤、教学科研、国防施工、营建生产等各项任务。军队建设需使用国
有土地或征用农村集体用地，当地人民政府应依法优先办理。军队需要的粮、油、水、
电、气、煤等，应当优先、优质、优价保障。

第五条 军队在执行军事演习、野营拉练、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时，地方政府和人民群
众应全力支持，热情接待和慰问，为军队官兵提供住房和生活保障。每逢建军节、春节等
重大节日，地方领导应到军队走访慰问，征求意见，帮助军队排忧解难。

第六条 驻军发展农副业生产，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给予积极支持。　　第七条 各
级政府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自觉维护军队营区安全。在建设
开发或施工中涉及军事设施和军地产的，应严格按有关规定办理，在确保军事设施不受损
坏的前提下，通过正常渠道协商解决。军地之间、军民之间发生的纠纷和矛盾，军地主要
领导应亲自出面及时协调，妥善处理。

第八条 凡市内收费的公路、桥梁、隧道、渡口和各类停车场(站)，军车均免费通行和
停放。

第九条 革命伤残军人(含武警官兵，下同)乘坐火车、轮船、长途客车及城区非月票线
路公共汽车，凭本人《革命伤残军人证》减收票价50%，乘飞机减收票价20%;免费乘坐公交
月票线路公共电(汽)车，并享受残疾人的其他各种优惠政策和照顾。

现役军人、烈属、革命伤残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持有效证件在市内游览公园、风景
名胜免收门票，免费上公共厕所。

第十条 市内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对军人优先售票，有条件的设立
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售票窗口和候车(船、机)室，保证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及军队离退休
干部优先上车、登船、乘机。

第十一条 现役军官(含文职干部)、志愿兵的配偶在地方分配住房时，其配偶属在职职
工的，应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双职工待遇对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或购买住房;其配
偶无工作单位的，由当地政府列入安居工程规划，作为城镇住房特困户优先解决;义务兵计
算为家庭分房人口。



第十二条 严禁任何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军队摊派费用，不得随意向军队分配与双拥无关
的任务。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对军队转业干部和复员退伍军人应妥善安置，合理使用。各部门、
各企事业单位对当地政府分配的安置任务，不得拒绝接收。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和其他社会单位在招收、录(聘)用工作人员时，对转业专业军
士、退伍军人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除国家有明文规定外，其年龄可适当放宽。

第十五条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地方后，各级政府应当切实做好接收安置工作，认
真落实他们的政治、生活待遇。对提高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无军籍职工及干休所管理人
员待遇需地方财政划拨的经费，应当及时划拨到位。

第十六条 经军队批准随军的现役军官(含文职干部)和志愿兵家属及转业干部的随迁家
属，公安、粮食等部门应及时办理户口、粮食关系等手续，人事、劳动部门应积极主动地
帮助其尽快就业。对没有固定工作的随军家属和随调家属，劳动、人事部门应积极给予安
置，有关单位不得拒绝接收。

第十七条 对夫妻分居两地的现役军人家属，所在单位应在工种班次等方面给予照顾;
军官(含文职干部)、志愿兵家属按规定到军队探亲，所在单位应予准假，探亲期间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并按规定报销往返途中的有关费用。

第十八条 企业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时，对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干部、复员退
伍军人应给予照顾。企业减员时，应优先保留优抚对象在岗。对下岗的烈军属、革命伤残
军人，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排再就业。

第十九条 现役军人子女入学入托，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学校不得附加条件和收
取额外费用，确需跨学区读书的，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学校应予接纳，不得额外收
取费用。

第二十条 在征兵、招工、招干时，对革命烈士子女和特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二十一条 烈士、牺牲和病故军人和革命伤残军人子女报考中等以上学校的，在同等
条件下应优先录取;烈士子女在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的，应免收各项学杂费并优先享受学生贷
款。

具体办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农村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不得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城
镇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按国家和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区县(自治县、市)应大力推行并
不断完善群众优待金社会统筹制度，优待金实行专户储存，由民政部门负责管理发放，并
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对现役军人、烈属、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
老复员军人(1954年10月31日以前入伍的)以及优抚对象中的孤老和特困户，按照国家和市
政府有关规定免收各类提留、社会集资和义务负担。

第二十四条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优抚对象，其医疗费按有关规定报销，不得定额包干
给个人。特、一等革命伤残军人享受特约门诊和免收挂号费的待遇。对不享受公费医疗待
遇的烈属、牺牲或病故军人家属和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等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确实无
力支付医疗费的，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市)按有关规定实行医疗减免。



第二十五条 对分散安置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各级政府应按照有关规定，解决
好他们的住房、医疗、家属子女农转非及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应根据政策规定，优先保证优抚安置经费的落实，任何部门和单
位不得截留挪用，有关部门应保证按标准及时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

第二十七条 对农村烈属、牺牲或病故军人家属和革命伤残军人以及老复员军人，在修
建住房时，应优先审批宅基地，确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减免有关费用。

第二十八条 各级政府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不计入家庭收
入。

第二十九条 各区县(自治县、市)和街道、乡镇可通过社会捐资和财政拨款等形式筹集
拥军优属保障资金，用于重点解决优抚对象生活、住房、治病中的突出困难。

第三十条 各地设置的双拥牌、碑、塔等标语标志，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拆毁。对在商
业广告中增添双拥内容或标志的，有关部门应给予优惠。

第三十一条 对在拥军优属工作中成绩特别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地方政府应给予表彰奖
励，主要事迹应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宣传报道。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1999年2月1日起施行。


